
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 115年度暑期學校游泳池全時開放實施計畫  

一、依據：依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5年度暑期學校游泳池全時開放實施計畫」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為提升水域安全及市民防溺能力，加強各級學校游泳教學，推廣市民游泳運動，提 

    高學校游泳池使用率，擴充學生課餘學習游泳機會，以達到「處處有泳池，人人會 

    游泳；個個懂救生，人人能自救」的願景。 

(二)推展全民體育，改善社會風氣，營造健康休閒生活環境，提昇整體生活品質。 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 
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民生國民中學。  

五、開放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7月 1日至 8月 21日止(不含六日)。  

             (一)上午時段為 8:00-12:00，下午時段為 14:00-18:00 

(二)調撥水道時間：暑期輔導及泳訓營上課期間，本校僅開放 2個水道。  

六、入場方式：現場購票入場。  

七、購票地點：本校室內溫水游泳池(臺北市松山區新東街 30巷 1號) 

八、收費方式：  

             (一)全票 60 元。  

             (二)學生票 40元(請出示有效學生證)。  

             (三)免費優待票:請持相關證明文件於櫃檯驗證登記入場 

                 1.年滿 65 歲之年長者(請出示身分證明文件)。  

                 2.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(請出示身心障礙手冊)。  

                 3.6歲以下兒童(需有成人陪同入池，且該陪同者需按規定購票入場)。  

九、注意事項：  

(一)上午時段最晚請於 11:00 前入場，下午時段請於 16:00以前進場。  

(二)為維護大眾安全，患有顯明之疾病，如眼疾、心臟病、癲癇、傳染病(皮膚病、香港 

    腳等)及其他不良疾病者禁止入池。  

   (三)入池前請先淋浴、洗腳並著泳衣、泳帽後，方可下水游泳，另游泳池四周走道、淋 

       浴室、更衣室等固定設施請小心使用，禁止嬉戲、跑動及攜帶大型潛水目鏡入池並 

       嚴禁跳水。  

   (四)請勿攜帶貴重物品，置物櫃僅供暫時存放個人物品，恕不負保管之責。  

   (五)需遵守本校游泳池使用規則。  

   (六)特殊情況暫停開放 

       1.遇風災時，將依臺北市停班停課規定辦理。  

       2.開放期間如遇學校活動，學校得暫停開放，並於網站及校門口公告。 

十、本實施計畫自頒布日起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